泰州市审计局文件
泰审办发〔2023〕9号　　　　　　　　     


关于印发《泰州市审计局选聘社会中介机构

及人员参与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工作

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本局各处室，经济责任审计中心，相关社会中介机构：

《泰州市审计局选聘社会中介机构及人员参与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工作考核办法》(试行)已经局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泰州市审计局

                             2023年3月9日

泰州市审计局选聘社会中介机构及人员参与

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工作考核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工作外聘社会中介机构及人员的管理，防范政府投资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根据《泰州市政府投资审计监督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核遵循客观公正、科学合理和便于操作的原则。
第三条 本办法所考核对象主要为参与泰州市审计局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的社会中介机构及其派出人员。
第四条 对参与审计的社会中介机构及人员实行综合考核，以单个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协议书所列参审项目为考核范围。

第五条 项目主审根据项目特点，编制审计实施方案，细化跟踪内容，形成每周跟踪清单并下发社会中介机构人员。

　　第六条 考核工作分周统计、月考评、年度考核、全周期汇总四个阶段。
（一）周统计。每周五，社会中介机构向项目主审报送审计周报（附表1），项目主审及时审核，根据审计方案与审计进度要求对审计周报计划工作内容进行调整并对社会中介机构本周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统计，审计事项完成情况以社会中介机构形成审计取证单（附表2）及附件为依据。

（二）月考评。每月第一个工作日，社会中介机构向项目主审报送上月审计档案资料及审计成果，项目承办处室根据周统计及平时抽查情况在四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社会中介机构的月考评，填写月度考评表（附表3）。

（三）年度考核。每年1月上旬，项目承办处室根据月考评结果及全年综合表现，完成对社会中介机构上年度的考核，填写年度考核表（附表4）,经局分管领导审核后报经局长办公会集体研究确定考核结果。

（四）全周期汇总。出具项目最终审计报告当年年底，项目承办处室将社会中介机构各年度的得分进行平均，得出社会中介机构该项目最终得分，填写全周期考核汇总表（附表5）。

第七条 年度考核设一票否决事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直接认定为不合格选聘社会中介机构及人员，项目承办处室在分管领导的组织下，根据情节轻重，在0-60 分之间进行打分。
（一）违反审计“四严禁”工作要求和“八不准”工作纪律,产生不良后果；

（二）将承担的审计项目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三）拒绝接受审计机关指导和监督；

（四）未按审计实施方案实施审计，导致重大问题应被发现未被发现，影响审计报告真实性和完整性；

（五）对审计发现的重要问题隐瞒不报或者不如实报告，或者与有关单位串通舞弊，产生不良后果；
（六）未经本局同意，擅自向被审计单位或者相关单位提供审计结论；

（七）未认真履行项目结算复核义务，导致结算金额明显不准确，复核总金额误差率超过2%；

（八）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执业准则的行为。
第八条 年度考核分为优秀、良好、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考核得分在90分以上为优秀，80-90分为良好，60-80分为基本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第九条 年度考核优秀与良好的社会中介机构，按年度审计进度全额结算当年审计费用。年度考核基本合格与不合格的社会中介机构，按得分百分比结算当年审计费用，若费用形成超付，社会中介机构应及时返还或在下年度审计费用结算时予以抵扣。中介机构年度考核审计费用之和即为其参加项目的全部审计费用。

第十条 项目全周期得分在90分以上的社会中介机构为项目考核优秀单位，本局将予以表彰。得分在70分以下的社会中介机构为项目考核不合格单位。

第十一条 年度考核基本合格与不合格的社会中介机构扣减的审计费用，经局长办公会集体讨论研究，可以奖励给年度考核优秀的社会中介机构。

第十二条 年度考核与项目全周期考核不合格的社会中介机构，本局将抄送行业主管部门计入企业信用评价。
第十三条 社会中介机构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可向本局法规处提出书面申诉。法规处应及时受理，并将审理结果书面告知申诉社会中介机构及人员。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泰州市审计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发布后选聘社会中介机构及人员的项目执行本办法。
附表1:跟踪审计周报
附表2:审计取证单

附表3:选聘社会中介机构及人员参与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月度考评表

附表4:选聘社会中介机构及人员参与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年度考核表

附表5:选聘社会中介机构及人员参与政府投资项目跟踪审计全周期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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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审计局办公室　　　　　              2023年3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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